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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始终
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不断强
管理，优服务。依托数字工行平台优势，全
面建设“工行驿站+”的服务模式，在为民
服务的“小事”上精耕细作，以实际行动诠
释新时代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
值。

近日，客户周先生行色匆匆地赶到阿
拉善新城支行，咨询银行卡密码重置相关
事宜。在了解到周先生是为其重病住院的
父亲办理密码重置，并需交付手术费用的
情况后，该支行立即派员工前往医院提供
上门服务。最终，经过身份验证核实，成功
办理了密码重置业务，解决了客户的燃眉
之急。“真是帮了大忙了，你们就是活雷锋
呀！”周先生激动地说。

“崔叔来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快忙去吧，我是来取工资的。”崔老先生是
一位 86 岁的退休老人，几天前，老人来到
通辽明仁支行，向大堂经理求助因自己操
作不当，将老伴工资卡密码输入错误次数
过多，导致无法正常取款。老伴已是85岁
高龄，且腿脚不便无法下楼办理密码重置
业务。了解情况后，该支行主动上门为老
人办理业务，但因老人工资卡是老版磁条

卡，无法在移动终端办理。经过沟通，明确
是老人真实意愿后，工作人员指导老人签
署了相关授权委托书，由其儿子到网点代
为办理了密码重置业务。“真是太感谢你们
了，向你们致敬！”崔老先生高兴地说。

“工行驿站”是通过在工行营业网点内
部打造共享服务区域，面向环卫工人、快递
员等户外劳动者提供的惠民服务体系。工

商银行内蒙古分行用实际行动充分诠释
“工行驿站”的服务内涵，推动驿站品牌深

入人心。凛冬之时，将户外工作者请进网
点，歇歇脚、暖暖手的画面令人动容；为步
履匆匆的外卖小哥提供应急手机充电，第
一时间解决外卖小哥的燃眉之急。“天虽
冷，但驿站‘暖’到了我们的心坎里。”大家
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对“工行驿站”的感谢与
信赖。近年来，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不断
丰富工行驿站的服务外延，开展“工行驿
站+存款保险”“工行驿站+防范非法集资”
等宣传活动，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加深社会
公众对金融知识的了解。

服务无小事，用心传温度。在诠释新
时代雷锋精神的路途上，工商银行内蒙古
分行将秉承“无障碍”“心贴心”的服务宗
旨，持续推动“工行驿站”的迭代优化，以金
融力量赋能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改
善，以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推动雷锋精神薪
火相传，在金融为民的具体实践中，抒写新
的篇章。 （张佳琦）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指导意见》的制
定背景及现实意义？

张瑞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平安中国
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引领平安中国建设不断开辟新境界。当
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由
各种利益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影响
社会安定的突出问题，需要通过各种纠纷
解决方式予以化解。调解是具有中国特
色的化解矛盾、消除纷争、促进和谐的非
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维护国家政治安
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推进社会治理现
代化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近年来，全区司法行政机关认真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枫桥
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推动构建以
人民调解为基础的新时代大调解工作格
局，健全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
化解综合机制，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
层、消除在萌芽状态，为保持社会长期稳
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内蒙古作出了重
要贡献。

为进一步促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联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根据
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
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自治区司法厅会同自
治区相关部门联合印发了《指导意见》，对
于维护社会稳定，创新调解机制，推进人
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衔接，依
法化解矛盾纠纷，有效防控社会风险，全
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为建设平安内
蒙古、法治内蒙古，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记者：《指导意见》的出台对全区矛盾
纠纷化解工作具有哪些推动作用？

张瑞和：实践表明，调解工作最能直

接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的利益问题。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司法调解相互衔接配合的“三调
联动”大调解工作机制，有利于整合调解
资源，强化调解功能，形成工作合力，及时
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对推动社会管
理方式创新，维护全区社会和谐稳定具有
积极的推动作用。

记者：建立全区“三调联动”工作机制
的具体工作目标是什么？

张瑞和：通过健全完善“三调联动”工
作机制，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为主线，以维护
人民群众的利益为重点，建立健全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政法委统筹协调、司法行政
机关牵头实施、法院引领推动保障、相关
职能部门支持配合、社会共同参与的“三

调联动”工作机制，形成领导有力、各负其
责、工作协调、运转高效的矛盾纠纷“大调
解”工作格局，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记者：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之间是怎样进行衔接的？

张瑞和：一是提出了人民法院和行政
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方式解决的纠
纷，可以在受理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
委员会申请调解。二是人民调解委员会
在调解过程中对调解不成、达不成协议的
纠纷，按照法律规定告知当事人可以通过
仲裁、行政或者司法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
益。三是经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
协议后，双方当事人如果认为有必要，可
以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四是
当事人就调解协议或调解协议书的内容

发生争议或不能履行的，一方当事人可以
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记者：关于健全完善全区“三调联动”
工作机制，在保障其高效运行方面有哪些
具体举措？

张瑞和：关于“三调联动”工作机制，
《指导意见》提出“三大机制”来保障其良
好运行。一是统筹协调机制。明确提出
各级党委政法委统筹协调、司法行政机关
牵头实施，压实相关职能部门责任，推进

“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心建设，统
筹调解资源，凝聚解纷合力，逐步构建领
导有力、工作协调、各负其责、运转高效的

“三调联动”工作体系。二是完善调解协
议认可机制。人民法院要加大司法确认
的支持力度，对各类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
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司
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进行审查，
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三是建
立信息共享机制。依托电子政务外网，整
合法院、司法行政、公安、信访等部门网上
调解系统，统筹协调相关部门网上协同调
解和信息共享，为完善“三调联动”提供保
障。

记者：请您谈一谈如何压实“三调联
动”工作责任，切实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

张瑞和：在压实“三调联动”工作责任
上，我们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与“谁主
管谁负责”“谁受益谁保障”“谁使用谁管
理”的原则，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纳
入平安建设。在保障方面，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财政部、司法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经费保障的
意见》《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财政厅印发
关于人民调解员以案定补经费保障制度
的通知》要求，建立人民调解经费动态调
整机制，切实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

服务无小事 用心传温度

工行驿站全面诠释新时代雷锋精神

“三调联动”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格局
——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张瑞和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闫利民●王雅妮

近期，自治区司法厅会同自治区党委政法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公安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健康委员

会、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民政厅、财政厅、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监督管理局、信访局、工商业联合会共同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区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为深入解读《指导意

见》出台的目的意义、主要措施，本报记者就相关问题对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张瑞和进行了采访。

图为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张瑞和图为自治区司法厅副厅长张瑞和。。


